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格式规范

第一条 法学院硕士论文，严格按照《四川师范大学博士、硕士论文学位论文撰写打印要求及格式范本》各项要求进行设计、撰写、排版及打印。

本规定兼采与硕士论文要求相契合的其他合理格式规范，因而若某些规定与前述要求不符，以本规定为准。

第二条 学位论文基本结构，依次为①封面、②论文独创性及使用授权声明、③摘要（包括中英文两部份）、④目录、⑤绪论（或引言）、⑥正文（含脚注式注释）、⑦结论（提倡写出）、⑧参考文献（尾注一一对应）、⑨致谢（或后记）、⑩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视有无而定）等部分。
第三条 法学院硕士论文各章节标题按照如1 1.1 1.1.1 三级标题标注（顶格，黑体，其后不加任何标点符号）。

一级标题示例：1绪论（黑体三号字）
二级标题示例：1.1问题的引出（黑体四号字）
三级标题示例：1.1.1理论与现实之困（黑体小四号字）
四级标题示例（顶头空两格，宋体小四号字，与正文宋体小四号字相同）：
（1）理论困境

（2）现实困境
注意：四级标题不得标为1.1.1.1  2.2.2.2甚至1.1.1.1.1  2.2.2.2.2等（不合规范与写作惯例）。四级标题之后若还有多层次，则正文可用“第一第二第三、其一其二其三、首先其次最后、一方面另一方面”等等适宜的文字表达。

第四条 注释用脚注式标注；参考文献用尾注式标注。
注释：对正文内容、他人观点等进行必要补充、说明、进一步精要阐释的文字性表达，以及法条本身等的直接引出或对其评述。

参考文献：直接或间接引用期刊论文、专著、报告、报纸、网络等他人观点、内容的必须“一一对应”地标出的文献。
注意：注释或参考文献标号，除正文中(对于“僵尸企业”③或[3]的现实危害...）或引号外（“...。”③或[3]），应当标注于本句标点前，例如：......③或[3]。

第五条 注释用脚注式标注，采用①-⑩“每页重新编号”编号，宋体小五号字。

不得在页脚处标出直接或间接引用的他人期刊论文、专著、报告、报纸、网络等文献作为注释，而是应一一对应地将其标于论文尾处作为参考文献。

示例一：⑤当然，在破产法律制度除了公平清偿与最大清偿（破产债权保障）两个基本原则外，还有诸如破产救济原则、破产豁免原则、破产与拯救相结合原则、破产程序保障原则、破产的司法干预原则等基本原则。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个原则的内涵与外延也有着不同的释义。考虑到破产债权范围与清偿的具体制度设计，本文主要倡导和论述了最基本的公平与最大清偿原则。
示例二：⑧在此须特别指出的是，对于这一所谓主流观点，张文显教授则有不同态度，他在《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文中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参见张文显：《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第45页；张文显：《法治中国的理论建构》，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55页。

注意：注释阐释之后如果涉及他人著述，须采用“传统中式”标注。
示例三：②关于为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民法总则》第76条规定：“以取得利润并分配给股东等出资人为目的成立的法人，为营利法人。”第87条规定：“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不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的法人，为非营利法人。”
注意：将法条作为注释在页脚处直接引出，本身与正文中所用的通用概念一样，并不算入盲审前提交稿不超过10%、答辩后最终稿不超过5%的复制比限制，只要合理适度地引用即可。

第六条 参考文献用尾注式标注，[1]-[N]连续性编号,宋体小四号字，采用“通用英式”标注（英文状态下标注）。

示例一（专著）：[2]张军,姜伟,朗胜,陈兴良.刑法纵横谈（总则部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69.

注意：（1）两个以上作者之间用逗号而不是顿号。（2）只标注出版年份，不标注出版月份。
示例二（期刊论文）：[5]张文显.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中国法学,2014(4):45.

注意：不标注期刊总期数。
示例三（译著）：[5]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7-8．

示例四（学位论文）：[9]栗榆.大规模清偿责任保险赔偿制度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4:21.

示例五（报纸）：[6]刘金林.民法典在编纂 商法学该何去何从[N].检察日报,2015-10-14.

注意：报纸发表的年月日后不加所在版页。
示例六（网络文献）：[17]车丽.培育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助力乡村振兴战略[EB/OL].http://china.cnr.cn/news/20171216/t20171216_5240620.shtml,2017-12-16.

注意：不标注网站中文名称，不标注最后访问日期。
示例七（析出论文）：[38]林平.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主要内容及最新发展[C]//汤敏,茅于轼.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2-24.
第七条 作为参考文献的某一个文献连续出现，第2次标注为[第2次序号]同[第1次序号]：第2次页码。之后类同。

例如：第一次序号[8]页码第45页、第二次序号[18]页码第90页、第三次序号[30]页码第100页。

第一次示例：[8]张文显.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中国法学,2014(4):45.

第二次示例：[18]同[8]:90.

第三次示例：[30]同[8]:100.

第八条 正文某一处连续出现多个文献，正文此处采用上标[序号1][序号2][序号3]标注，同时文尾处则单独依次连续标注。

例如：正文某一处参考文献为连续三个[5][6][7]，依次按照[5][6][7]分别进行文尾标注。

（1）正文标注示例：

...前述观点同时得到这几位学者的大力支持并分别在其著述中得到充分印证[5][6][7]。
（2）文尾参考文献对应标注示例：

[5]韩长印,韩永强.债权受偿顺位省思——基于破产法的考量[J].中国社会科学,2010（4）:101．

[6]许德风.论破产债权的顺序[J].当代法学,2013（2）:7．

[7]王欣新.破产法疑难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12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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